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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信任与监督机制而容易形成合作关系。离开村落环境

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是十分困难的。

中国的文化更适合以熟人社会为基础，也就是说，

在合作社组织内部充分利用熟人关系的信任与合作传统

形成合作机制，在合作社组织之间建立现代契约制度，

实现合作社的联合。此外，中国的行政管理传统也决定

了中国农民合作社要以乡村社区为单位。

“村集体”不仅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政府惠民

政策的落实者。独立于村组织之外的合作社，往往会成

为“孤岛”，难融入村落文化体系，与乡村社区“两张

皮”，甚至出现相互掣肘现象。因此，农民合作社组织

应该与乡村社区一体化，在此基础上完善合作社功能，

实现更大范围的联合与合作。

（来源：《农民日报》）

农业社会化服务要瞄准小农户的
生产需求

   朱  隽

“大国小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依旧是我国的

基本国情农情。加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对

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意

义重大。

加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离不开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以及多元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健康

成长。为了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近年来相关

政策给予有力扶持。作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一种有效形

式，充分显现了社会化服务在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

裕农民方面的潜力和作用。

但是，从整体来看，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的水平仍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农业产业链条长，涵盖不同行业，

针对不同品种、不同环节的农业服务，还缺乏相应的标

准和规范。加之服务主体千差万别，对农业服务的监管

仍存在诸多空白。看到这一产业成为“风口”，不少机

构、组织、企业纷纷涌入农业服务领域，由于缺乏相应

门槛约束，经营风险增大，农民权益保障也存在盲点。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健康发展，首先应坚持“问

题导向”，瞄准小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需求——地 栏目编辑：李春艳

怎么种、肥怎么施、粮怎么收等，有的放矢，让农民愿

意用、用得上，才是相关服务应当追求的实际效果。其

次应坚持多元化的原则，在农业生产的整个链条上，小

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服务企业、农业投

入品企业等主体处于不同环节、不同领域，各有专攻、

各有优势，通过资源共享、有效整合，充分发挥各类主

体的长处，更有利于促进产业发展。同时加快相关服务

标准的出台，建立与小农户的有效利益联结机制，推动

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协调发展，让基础性服务有人

管，特色服务有示范，服务规范不跑偏，农民利益有保

障。当农业社会化服务到位了，精准了，村里的“重复

建设”自然也就少了。 （来源：《人民日报》）

乡村振兴需要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力
   黄祖辉

不论是乡村本身的振兴规划，还是乡村的振兴发

展，都应该与我们的城市发展，城市化战略紧密结合。

乡村振兴与城市化存在密切的关系。在我们国家，城市

化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这也是我国新型城市化的核心

问题。我国现在不少农民工的返流现象，既有城市经济

转型升级，农民工难以适应的原因，又有城乡二元体制

的问题，即城市不能最终解决农民在城市定居和养老等

公共保障缺失等原因。因此，必须加快城乡一体公共保

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切实将就业优先和教育优先放在优

先地位，使广大农民不仅可以在城市就业，也可以在城

市举家定居。

乡村振兴既是乡村本土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也是

乡村人口空间不断优化的过程，换言之，在我国，即使

今后乡村大量人口进城了，乡村还会有好几亿人口，这

些人口在乡村的分布不应该是太散落，不应该是自然的

分布，而应该是经济的分布，这就需要通过乡村空间规

划和村庄规划来进一步解决。我主张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过程中，应该通过科学规划和乡村要素优化配置，

建立乡村群，这种乡村群的概念与城市群概念相对应，

也就是要建立和形成空间合理，生产、生活、生态相融

合，公共服务有效覆盖的乡村群落。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